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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18-038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15:00至2018

年5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合岭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公司股份480,469,492股，占公司总股

份929,756,977股的51.6769％。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

人，代表股份14,442,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5534％。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共11名，代表股份数为494,912,092股，占公司总股份929,756,977

股的比例为53.2303％；其中中小股东7名，代表股份数为14,442,700股，占公司总股份929,756,

977股的比例为1.553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4,863,4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2％；反对48,600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39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5％；反对4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

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4,912,0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具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4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4,912,0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具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4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4,863,4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2％；反对48,600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39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5％；反对4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

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94,863,4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2％；反对48,600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39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5％；反对4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

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1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5％；反对48,600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36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39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5％；反对4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

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494,863,492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2％；反对48,600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39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5％；反对4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

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

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8-033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6日下午14:00

3、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后海大道2388号怡化金融科技大厦24层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王永彬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62,909,816股，占全

部股份393,120,000股的41.440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162,888,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34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共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2,57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7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同意162,908,6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200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95%；弃权0股。

2、会议以同意162,909,8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7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会议以同意162,909,8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7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会议以同意162,909,8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7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5、会议以同意162,909,8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7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6、会议以同意162,909,8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7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7、会议以同意162,909,8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7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8、会议以同意162,909,8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7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9、会议以同意162,909,8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7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0、会议以同意162,909,81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收购浙江即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49%股权和福建即富

金服数据处理有限公司49%股权的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7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殷长龙律师、李威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026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

2018-027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6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

海文登支行签署购买理财产品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该行“中信理财之

共赢保本步步高升B款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成立日为2018年2月6日，到期日以赎回日期为准，年

化收益率为浮动收益。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8日、2018年3月14日、2018年4月19日将该款理财产品

的部分份额赎回，累计收回本金1,500.00万元。 详细内容请见分别刊登在2018年2月8日、2018年2

月13日、2018年3月17日、2018年4月24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关于赎回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关于赎回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9）、《关于赎回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将该款理财产品的部分份额赎回，收回本金400.00万元。 该部分份额相

对应的理财收益37,671.23元，已于2018年5月15日到账。

截至本公告日，该款理财产品尚有本金 1,600.00�万元未赎回。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026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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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司定于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22）。 现

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4月21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22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5月22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5

月21日下午 15:00�至 2018年5月22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

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6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7为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的表决权。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回避表决的股东也

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2号公司副楼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

1、《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4、《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公司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公司2018年度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9、《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说明：

（1）议案4、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7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的表决权。 回避表决的

股东也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二）议案的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18年4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18年4月24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

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4.00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8年5月17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点：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2号公司证券部。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的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的法定代

表人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委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信函、传真以2018年5月17日下午17:00� 以前收

到为准；如采用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信函上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2号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631-8549156

联系传真：0631-8545018、8545388

邮政编码：264414

联 系 人：宋战友、张红江

电子邮箱：weida@weidapeacock.com

5、会议费用：与会人员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6、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26

2、投票简称：山威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8年5月22日

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4.00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投票说明：

1、请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 、“反对” 、“弃权” 之一，并在相应栏

内打“√” 表示。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做选择，则视为无效委托。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或

盖章)；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

*ST

因美 公告编号：

2018-049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于2018年5月16日上午10点在公司

二十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

月15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1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振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93,313,4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8.0246%，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42,954,88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3.099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0,358,55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9249%。

2、其中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2人，代表股份

50,746,1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9629%。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593,245,0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85％；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77,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52％；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4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93,245,0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85％；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77,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52％；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4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93,245,0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85％；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77,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52％；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4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93,245,0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85％；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77,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52％；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4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5、《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593,245,0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85％；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77,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52％；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4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0,965,03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60％；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4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

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77,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52％；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4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7、《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92,240,98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92％；反对1,072,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08％；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67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8866％；反对1,072,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134％；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93,143,0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13％；反对17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575,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642％；反对17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35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17年度述职报告。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全文已于2018年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贵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

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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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4月26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18-039)。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6日下午15:00-17: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5日—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16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兴港东路198号中捷资源综合办公

楼一楼会议室

（三）投票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建成先生

（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3名， 代表股份共计293,793,9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714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名，代表股份共计180,840,0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6.292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名，代表股份共计112,953,99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422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董事长马建成先生，公司独立董事郁洪良先生、胡宗亥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

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叶丽芬女士，公司副总经理兼任董事会秘书郑学国先生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吴连明律师、刘秀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现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讨论《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3,793,997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且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讨论《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3,793,997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且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讨论《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93,793,997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且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讨论《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3,793,997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且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讨论《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3,793,997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且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公司独立董事郁洪良先生、胡宗亥先生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

告》，并在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吴连明律师、刘秀华律师出席会议并见证。 见证律师认

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审议的议案与会

议通知相符、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和记录

2．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

2018-075

债券代码：

112301

债券简称：

15

中武债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5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68），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为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2018年5月4日经董事会六届23次会议决

议召开。

3．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现场会议于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下午2：45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上午

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15：00至

2018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6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在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提案4需要以特别决议方式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福州市五四路89号置地广场4层本公司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1：关于为子公司悉尼武夷润德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2：关于投资建设中国海丝路肯尼亚蒙巴萨武夷工业园项目的议案

提案3：关于回购离职人员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的议案

提案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提案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和2018年5月4日经公司6届董事会第18次和第23次

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和《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公告编号分别

为2018-019、2018-066和2018-069）。 提案4需要以特别决议方式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序号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子公司悉尼武夷润德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投资建设中国海丝路肯尼亚蒙巴萨武夷工业园项目的议案 √

3.00 关于回购离职人员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居民身份证、股东深圳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股东深圳证券帐户卡、加盖单位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居民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二）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

3、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8年5月21日上午8：00—12：00，下午2：30—5：30

（三）登记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89号置地广场4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现场会议联系方式：联系人：罗东鑫 黄旭颖 余玄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四89号置地广场4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350003

电话：0591-83170123� 83170223�传真：0591-83170222

电子邮箱：gzb@chinawuyi.com.cn

（五）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6届18、23次会议决议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6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0797” ，投票简称为“武夷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5

月22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居民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公

司) 出席贵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在福州市五四路89号置地广场4层公司大会议室召开的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委托书仅限该次会议使用，具体授权情况为：

一、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是□否

如选择是，请继续填选以下两项，否则不需填选

二、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子公司悉尼武夷润德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投资建设中国海丝路肯尼亚蒙巴萨武夷工业

园项目的议案

√

3.00

关于回购离职人员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

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三、如果未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否

委托人身份证号:

营业执照号码(委托人为法人的)：

持股数：

股东深圳证券帐户卡号：

代理人签名：

股东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需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